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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2202220222022】】】】2481248124812481 号号号号    

    

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与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合作成立双碳产业基金并推

动收购深圳市千懿氢能有限责任公司。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公司

在上证 e 互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因公司与其他氢能产业合作

方的合作发生变化，双方终止了前述协议。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

项。 

一、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前期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协议终

止的沟通过程及具体时间，说明是否及时就协议终止等重要进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通过上证 e 互动回复透露相关信息是否合规，并

明确相关责任人。 

二、请公司自查并向合作对方核实前述协议的签署背景、合作

目的、主要过程和短期内终止的原因，说明前期签署协议是否充分

评估了相关合作内容的可行性及依据，相关决策是否审慎合理，相

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三、请公司自查就本次合作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约定或安排

是否存在迎合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知情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

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请公司自查就本次合作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约定或安排

是否存在迎合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或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知情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2 年

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〇二二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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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自查就本次合作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约定或安排，

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或

年 9 月 19 日之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二年九月九日 


